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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抄本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　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字號：林造字第11116020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、三

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111年 1月 14日農企字第
1100013837號令核釋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第26條
第2款規定，並自中華民國112年2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

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年 1月 14日農企字第
1100013837A號書函(影本及附件如附)辦理。

本案核釋內容：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第26條第2
款所定「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」，於農產品產銷

履歷驗證制度指未經驗證合格，卻以產銷履歷、生產履

歷、國產履歷、履歷驗證、履歷認證、TAP、TGAP等用
詞販賣、標示、展示或廣告。但經加工之農產品符合下列

條件者，得於產品販賣、標示、展示或廣告註明「本產品

使用產銷履歷○○○為原料」相當文字：

加工過程之某項原料全數使用產銷履歷農產品。

經加工之農產品，其品項未列於「實施農產品產銷履歷

驗證制度之特定農產品類別及品項一覽表」之加工品類

別。

產品於販賣、標示、展示或廣告前已於中央主管機關指

定系統完成登錄。　　

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號
聯絡人：陳美惠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241
傳真電話：(02)2351-8524
電子信箱：mh2601@forest.gov.tw



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(二)

(三)




第1頁 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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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揭解釋令自中華民國112年2月1日生效。另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104年10月16日農企字第1040012731號解釋令(如
附)，自112年2月1日廢止。


正本：本局各林區管理處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京典奇特有限公司
副本：本局造林生產組、法規小組(含附件)

三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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